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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肉體滅絕的手段

——轉化洗腦

夏一陽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從一開始就不是法律的實施，而

是針對信仰進行迫害的政治運動，貫穿這場政治運動的核

心是——轉化洗腦。

轉化洗腦的命令來自最高層

早在1999年迫害開始不到20天的時間內，中共中央就

發布了兩個文件，文件中提出針對修煉法輪功的中共黨員

的轉化。[1] 8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的通

知（兩辦通知）更是把轉化的對象擴大到了所有法輪功修

煉者，把轉化工作提到了「衡量這場鬥爭成效、取得這場

鬥爭勝利的一個重要標誌」的高度。在這三個文件中，即

使是「只是為了健身強體而練習『法輪功』的人」，只要

沒有「正確認識」，即不放棄信仰，就不能被「解脫」。

可見，這場迫害從一開始就是針對全體法輪功修煉者的信

仰。

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的負責人直接部署轉化

洗腦工作。2000年8月，時任領導小組組長的李嵐清致信司

法部教育轉化工作經驗交流暨表彰會，強調勞教部門在轉

化中的「獨特優勢」。時任領導小組副組長，後接任組長

的羅幹則專門就轉化洗腦發表講話，並竭力推廣所謂的

「馬三家經驗」。[2]  2000年9月，中央610辦公室成立了教育

轉化工作（指導協調）小組，專門負責全國範圍轉化洗腦

工作，並由當時的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李東生負責（李於

2009年接任610辦公室主任，直到2013年12月因嚴重違紀違

法遭調查和免職）。

轉化標準

轉化並非簡單的表示不煉法輪功就可以過關的。轉化

標準的雛形最先出現在1999年8月24日公布的中央兩辦的通

知。[3] 此後，馬三家教養院總結出一套轉化標準。中央610

辦公室主任王茂林在2000年8月29日召開的司法部教育轉化

工作經驗交流暨表彰會上介紹了該標準，共有五條：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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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練功、寫出悔過書、交出全部法輪功書籍及材料、寫

批判法輪功及其創始人的揭批材料，以及做其他學員的轉

化工作。這五條中只要有一條做不到，就不算達到轉化標

準。「轉化」成為「寬大」、減期、院外執行和提前解教

的唯一參照。[4] 也就是說，勞教和所謂的「違法行為」毫無

關係，完全是針對信仰的迫害。2000年9月，中共中央610

辦公室正式向全國推廣馬三家轉化標準。[5]  

理論的失敗勢必導致行動的暴力

中共的懲戒系統和其它正常國家不同的是有一個「思

想改造」。和歷次中共涉及「思想改造」的政治迫害相

比，這次針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轉化洗腦無論是加害人和受

害人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共的理論體系來自馬克思、列

寧，傳到中國後又加上毛澤東思想。中共建政初期，假革

命勝利之餘威，其理論也頗有威嚇和迷惑人之處；被改造

的人大多沒有成熟的思想體系與之對抗，有的對中共仍抱

有幻想，即使不是自願，多半會努力說服自己接受改造。

然而這一次卻完全不同了。法輪功具有完整的信仰體系和

世界觀，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修煉者身心受益，不會輕

易受宣傳的影響；而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在全世界已經

失敗，中共已經徹底變成沒有思想體系的利益集團，不過

是在維持統治而已。

無論是早期的「思想改造」，還是針對信仰的「轉

化」，無非是將中共的一套歪理強加於人，或試圖消滅他

人原有的信仰或世界觀。在意識形態較量中，只剩一具僵

屍般的中共及其打手，根本無法擊垮具有堅定信仰的法輪

功修煉者。而暴力就成了中共手中僅有的武器。

轉化的場所和實施轉化的人員

監獄、勞教所、洗腦班、工作單位、社區街道鄉鎮都

有轉化的指標並且有專人負責。但最先被中共作為重點的

轉化地點是勞教所。

1999年10月29日，為了配合三個月前江澤民一手發起

的對法輪功的迫害，位於遼寧瀋陽的馬三家勞教所（後改

名為馬三家女子教養院）設立了專門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女

二所 [6] ，是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最惡名昭彰的場所。從一開

始，馬三家女子教養院就是中央610辦公室轉化洗腦的試點

單位，隨後再向全國推廣。據原瀋陽市司法局局長韓廣生

介紹，馬三家的經驗就一條：用電棍。[7] 事實上，馬三家教

養院對法輪功學員實行的酷刑至少有幾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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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北京為例，據報導，全北京市「教育轉化法輪

功練習者的工作遇到了不少困難，經歷了不少挫折」，還

是「北京市勞教局在大牆內首先找到了突破口」。為此，

北京市勞教局被司法部記一等功，成為北京市反法輪功的

先進。眾所周知，勞教系統的工作人員基本上沒有思想理

論，即使是共產黨那套歪理他們也搞不清楚。他們是屬於

打手之類。為什麼他們能「解決」北京市各級黨政官員、

政工幹部和理論工作者都無法解決的問題？

根據中央610辦公室主任王茂林總結，主要是因為勞教

系統的強制性、封閉的環境和嚴格的管理。[8]了解中國勞教

系統內幕和中共話語系統的人都知道這就是實施暴力酷刑

的冠冕堂皇的對外說法。

由於勞教所內法輪功學員完全喪失人身自由，並被置

於暴力環境之下的情況條件不能直接應用到社會上，從

2000年開始，中央610辦公室提出了集中辦封閉式學習班的

措施；又從2001年起大力推廣集中舉辦以「法制學習班」

為名的洗腦班的所謂經驗。[9] 法制教育培訓班是地方非執法

機構設立的一種模仿監獄、勞教所環境的轉化場所。值得

注意的是，持續舉辦了十多年的全國至少400多個洗腦班，

不屬於任何政府部門、執法機構、社會團體，並且未經登

記註冊，沒有任何法律根據或公開黨政文件確認其性質、

地位，卻不受任何機構監督，擁有不需要法律授權而可任

意實施拘禁的權力；其工作人員沒有執法者的地位，卻有

超越法律的權力，甚至殺人卻不必負法律責任。

除了上述轉化洗腦的最主要場所勞教系統和封閉式洗

腦班外，社會上進行「轉化」的主要執行者是各級黨政機

構和官員。北京市朝陽區曾經成立了720個所謂「幫教」小

組。此外，企業、婦聯、共青團、科學界、理論界、教育

界都在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下以各種方式參與了迫害法輪

功學員的「轉化洗腦」工作。

轉化洗腦貫穿迫害全程

最早有案可查的轉化洗腦可追溯到全面迫害開始之

前。1999年法輪功學員「4‧25」和平上訪後，中共高層開

始緊鑼密鼓的準備展開鎮壓迫害。中共軍隊總醫院（301醫

院）原院長李其華把自己修煉法輪功身心受益的體會和修

煉法輪功利國利民的看法寫成《一位老紅軍、老黨員對法

輪功的粗淺理解》一文，此文被當時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

年看到後，立即呈報江澤民。江就此給政治局、書記處和

軍委領導寫了一封長信。[10] 此後幾天，張萬年派人天天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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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其華談話，採取疲勞轟炸戰術逼其檢討並放棄修煉，最

後還炮製出一份「檢討」。[11]  5月23日，江給政治局、書記

處和軍委的信形成了中共中央文件（中辦發[1999]19號）下

發，文件內容包括部署做好對修煉法輪功的黨員、幹部的

轉化工作。[12]  

2000年9月，中央610辦公室發出「關於開展教育轉化

攻堅戰的實施意見」[13] ，在全國範圍內對法輪功學員進行

轉化洗腦。此後每年轉化洗腦都成為各級黨委的重要日常

工作。以轉化洗腦重點省份河北省為例，2001年各市縣光

是建洗腦班就投入人民幣1,500多萬元，11個市和部分區縣

都建立了以法制教育培訓中心（學校）為名的洗腦班。[14]  

200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印發了遼寧省馬三家

勞動教養院黨委、北京市勞教局黨委和黑龍江省七台河市

委與法輪功鬥爭經驗材料，其中最主要的內容就是關於

「轉化」。[15]  

除了作為每年政績考核必須的轉化洗腦日常操作外，

中央610辦公室還不定時的開展專項運動。2010年，中共

610辦公室啟動了一個為期三年的計劃，名為「2010~2012

年教育轉化攻堅與鞏固整體仗」，在全國範圍內繼續對法

輪功學員實施洗腦轉化。[16]  

在上述「三年整體仗」結束時，中央610辦公室立即開

展了另一個為期三年的「2013-2015年教育轉化決戰」。不

過這一次，即使從所謂決戰目標來看，中共迫害法輪功也

已到了窮途末路：有的地區目標是「力爭至2015年底使需

要重點鞏固對象不出現反覆」，還有的目標是「決戰期間

實現無新增法輪功人員」。

反人性的轉化洗腦

對於中共各級黨政主要官員而言，轉化率是一個必須

完成的指標，和他們的政績掛鉤。轉化率是怎麼完成的？

在社會上，最常用的方法是多人圍攻一人，實行強制洗

腦。早在1999年8月的中央《兩辦通知》裡就提出了「要採

取『一包一、幾包一』的辦法」。受到中央「610辦公室」

肯定的長春市綠園區春城街道辦事處實行的是「街道領

導、一般幹部、社區主任、公安幹警、家屬、單位各包保

一名『法輪功』習練者的『六位一體』的包保責任制」。

吉林省通化鋼鐵集團板石礦業公司創下了20人圍攻轉化一

人的「幫教之最」。[17]  

轉化率是以居住地法輪功學員基數計算的，因為勞教

的人數不算本地基數，很多地區為了完成規定的轉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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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拒絕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送勞教和判刑。2001年1月17

日黑龍江省慶安縣法輪功學員劉岩遭到抓捕毒打並被送往

綏化勞教所勞教一年半。因劉岩傷勢嚴重，勞教所拒收，

警察通過關係強行把他留下。劉岩於2002年7月21日被迫害

致死。山東萊蕪市委書記李玉妹對一些拒絕轉化而體檢不

合格，按規定不能勞教的法輪功學員，採用對主管部門施

加壓力和送禮施賄的辦法讓其接收。這種用送禮來強制勞

教以完成當地轉化率指標的現象，在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中可說是相當普遍。

由於洗腦班、勞教所和監獄同樣也有「轉化率」指

標，為了完成轉化率指標，這些部門無一例外的廣泛使用

酷刑。

歷史上確有各種暴政，有連坐的，甚至有滅門的，但

絕不會逼迫家人互相殘害和賣師求榮的。中國傳統文化，

講的是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同門就是一家，美國憲法第五

修正案也確保公民不做對自己不利證詞的權利。而轉化手

段則是逼迫法輪功學員放棄古今中外所有文明社會做人的

基本尊嚴和底線，不僅強迫背叛師門出賣同修，還要強迫

悔過和自證其罪，無疑是企圖從精神上徹底摧毀法輪功學

員，而拒絕被轉化的則面臨持續不斷的各種酷刑。

暴力和洗腦貫穿整個迫害，但兩者結合作為系統化政

策全面執行則是在2001年1月23日中共當局導演的天安門廣

場自焚偽案以後。一名中共高級官員曾對《華盛頓郵報》

透露，早期的鎮壓並不成功，直到2001年，才找到了「有

效的」方法。這個有效的方法包括三個方面：暴力、高壓

宣傳和洗腦，而「洗腦」是關鍵。這位官員說，鎮壓一開

始就伴隨著暴力，但直到今年（2001年），中央才決定鼓

勵廣泛使用暴力。根據政府的報告，極少有法輪功學員在

未被施以暴力的情況下放棄信仰的。高壓宣傳則是借助於

反覆播放天安門12歲女孩（指劉思影）燒焦的身體和其他

人聲稱他們相信自焚能使他們升天的採訪錄影，最終使很

多中國人誤信了政府的話。最後一招則是強迫參加洗腦

班。這三種手段缺一不可。[18]  

原國務院「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後更名為「商務

部」）官員張亦潔女士，被非法關押在北京市女子勞教所

期間，由於拒絕轉化，堅持信仰，被常年封閉關押，並有

幾次遭關進小黑屋內晝夜對其洗腦轉化：第一次，連續18

個晝夜不許睡覺；第二次，為逼迫她寫「三書」（保證

書、悔過書、認罪認錯書），強迫她連續站立了42個晝

夜。她經受了與人隔絕的封閉關押，常年飢渴的虐待，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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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制其大小便的折磨，常年「熬鷹」的苦刑，無數次的

毒打和精神摧殘，使她腰腿受傷，雙眼幾乎失明，語言遲

鈍，黑髮變白，面目全非。但她從未因此而放棄信仰。[19]  

中共官方報導也證實了酷刑的普遍使用。北京司法行

政網報導過北京市女子勞教所第四大隊大隊長李繼榮轉化

法輪功學員杜某的過程。報導寫道：「經過16天夜以繼日

連續工作，杜寫出了決裂書……」，這說明了這位法輪功

學員的決裂書是在連續16個日夜不讓睡覺（還不包括其它

的折磨）的情況下被迫寫出的。

轉化的反人性還體現在鼓勵和強迫法輪功學員的家庭

成員參與轉化。2001年2月27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記者招待

會上，中央「610辦公室」主任劉京舉了一個例子正好證明

了「轉化」的非人性：山東省有一位女士「主動地」把她

的丈夫送到馬三家教養院去，請教養院來「幫助」自己的

丈夫！

另一個典型案例，是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基礎所助理研

究員林澄濤。林澄濤是國家「863」計劃和美國中華醫學基

金CMB項目的課題骨幹。2001年10月，林澄濤因為拒絕放

棄對法輪功的信仰被綁架到北京團河勞教所。在勞教所林

澄濤遭受了體罰、輪番洗腦、關禁閉，施以包括多根三萬

伏電棍長時間的電擊等各種酷刑後都未屈服。2001年年

末，在北京新安（女子）勞教所被洗腦的林的妻子，從女

子勞教所寄信建議團河勞教所用女子勞教所採用的電刑、

體罰、精神刺激、熬夜等手段來逼迫林屈服。林在被迫反

覆看他妻子來信後終於承受不了這種刺激和打擊而精神失

常。[20]  

嚴格的說，每一個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都是因為

拒絕放棄信仰。根據明慧網公布的迫害致死名單，對黑龍

江、吉林、遼寧、山東、河北五個省的不完全統計，截至

2004年4月30日，五省被迫害致死的588名法輪功學員中，

直接死因是「拒絕轉化」的達232名，約占40%，在這232名

中，有213名被酷刑虐待致死，占91.8%。

中共要求100%轉化率實際上是企圖迫使每一個法輪功

修煉者在放棄信仰和迫害無限升級之間作一選擇。對堅定

的信仰者而言，前者意味著精神死亡，後者可能導致肉體

死亡。轉化洗腦就是在蓄意滅絕法輪功修煉群體。

轉化洗腦成為社會道德崩潰的催化劑

首創並負責在勞教系統進行轉化洗腦方案的原北京

市勞教局局長周凱東，後來因為收受巨額賄賂而被判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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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這並非個案，而是普遍現象。最近幾年中共政壇地震

暴露出在迫害法輪功的指揮系統最高層的每一個關鍵人

物，從江澤民、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到中央610辦公室主

任李東生，無一不是巨貪巨腐，難怪他們要對修煉真善忍

的法輪功學員「趕盡殺絕」（王立軍語）。也就是說，轉

化的實質其實是中共利用各種社會渣滓，企圖把努力做好

人的法輪功學員變成他們那樣的貪腐成性的行屍走肉。中

共每年還對迫害法輪功最殘酷的打手進行表彰和獎勵。中

共就是通過壞人整好人的轉化洗腦，把顛倒的價值觀強加

給全中國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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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殘酷：中國強摘器官

的驚人真相

卡翠娜．蘭托斯．斯維特

在我們這個複雜的時代，「邪惡」這個詞已經變得有

些退流行了。由於它沒有給藉口、辯解或妥協留下任何空

間，因此不難理解這個字讓人們感到不自在。然而，有些

暴行並無法用其他方式來描述。中國共產黨對良心犯實施

非自願性的器官摘取實在是邪惡。現在是醫生、政治領袖

及人權活動家一起來揭露這個野蠻罪行真相的時候了。

雖然中共已費心盡力試圖隱藏這殘酷罪行的真相，但

真相正慢慢地開始浮現。它是一幅噩夢般的畫像，在其中

人類被當作商品對待，可以任意地被消滅，而且他們的器

官被他人剝除牟利。

在1980年代開始從死刑犯身上進行顯然不道德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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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明慧網：張亦潔遭中共迫害記錄 http://www.minghui.org/mh/
articles/2008/9/3/1852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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